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年度基层渔船管理组织考核得分表
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渔船数      艘  得分     
	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分值
	记分办法
	得分

	一、组织、制度建设（17分）
	1
	建立渔船安全领导机构
	2
	建立渔船安全领导小组，职责分工明确的，得2分；未建立不得分。
	

	
	2
	专职管理人员配备
	3
	配备专职管理工作人员，按每人不超过50艘渔业船舶的标准配备安全管理员，配备齐全的，得3分，每少配一名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3
	安全生产责任书
	3
	年初与渔船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，得3分。每少1艘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4
	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
	3
	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的，得1分；建立渔船海上应急救助处置预案，得1分；建立渔船防台应急预案得1分。未建立不得分，建立不全的每项扣1分。
	

	
	5
	定人联船
	3
	建立完善定人联船制度和监护人制度并予以落实，未建立不得分，建立不全或未落实的每项扣1分，发现登记在册渔船脱管的，每艘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6
	一船一档
	3
	渔船证书齐全、资料登记、基本情况及船员变动情况记录完整的，得3分；发现渔船证书不齐或失效的，每船扣0.5分；档案记录不完整的，每艘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二、应急管理（35分）
	1
	日常值班
	5
	做到日常情况下有人值守，应急情况下24小时值班制度的，得5分；未值班值守的不得分；值班不到位的，一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，以台账记录和考核组抽查为准。
	

	
	2
	北斗在线
	10
	及时干预渔船北斗终端离线情况，保持北斗终端在线率为90%及以上的，得10分;未及时干预北斗终端离线情况，一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（以浙渔安平台抽查数据为准）。
	

	
	3
	动态编组
	5
	有渔船编组生产制度的，得1分；未编组生产的不得分；及时干预落单渔船，得4分；未及时干预的,一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5
	进出港报告
	10
	渔船进出港报告率100%的，得10分，每降1%扣1分，扣完为止（以渔船进出港管理系统平台为准）。
	

	
	6
	渔船有效联系方式
	5
	及时更新建立船长、船东、监护人家庭电话、手机通讯录完整规范的得5分；抽查一次为无效联系方式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三、宣传培训
（8分）
	1
	现场宣传
	3
	春雾季、秋冬季、伏休期间开展防碰撞、防台、防寒潮、防三超等现场集中安全宣传3次以上的，得3分；每少一次扣1分。
	

	
	2
	培训组织
	5
	组织船东、船长召开安全会议，组织船东、船长、船员参加安全培训、职务船员、普通船员培训组织工作，完成率90%以上的，得5分，每少2个百分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四、隐患排查治理
（15分）
	1
	隐患排查
	5
	督促落实所属渔船开展自查自纠，每年对每艘渔船开展隐患排查2次以上，以记录和照片为准。排查率每降2个百分点扣1分；有隐患未排查到位的，发现一个扣0.5分，扣完为止，
	

	
	2
	
隐患整改
	10
	督促渔船落实隐患整改并进行验收，隐患整改率达100%的，得10分，一般隐患未及时整改到位的，每艘扣0.5分，重大隐患未限期整改到位的每艘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五、安全责任
（25分）
	1
	执行渔业法和安全管理规定
	10
	渔船违反渔业法规或安全管理规定，被执法部门查处或记分未参加消分培训的，每起扣1分；被指令停航的，停航期间擅自出海的扣5分；禁渔期出海作业的渔船被查获扣除5分（以执法部门处罚或停航依据为准）。
	

	
	2
	渔船事故
	15
	纳管渔船发生一般事故的，每沉船1艘扣2分，每死亡（失踪）1人扣12分；发生一起较大事故的，年度考核不及格。
	

	六、加分项
（8分）
	1
	海难救助
	5
	所属渔船积极参与海上救助，每成功救起落水船员1人，加1分；每拖带故障渔船1次的，加0.5分（其中拖带加分每个加分项基层渔业管理组织每年限加5分，以市农业农村局核实为准）。所属渔船获得县级、市级、省级表彰的，分别加1分、2分、3分，同一内容按最高分计。
	

	
	2
	基层渔船管理组织管理渔船数
	3
	对基层渔船管理组织所管辖渔船数大于20艘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一定的分数奖励，20（含）-30艘的加1分，30-40艘的加2分，40艘以上的加3分。
	



